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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法院受理子公司馬鞍山馬鋼裕遠物流有限公司 
重整申請的公告 

 
 

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、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

遺漏，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、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。 
 
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（簡稱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於 2012 年 10 月 8 日發出公告，披

露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馬鞍山馬鋼裕遠物流有限公司（簡稱「物流公司」）向安徽省馬

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（簡稱「法院」）提起重整申請。 
 
本公司今日接到物流公司匯報，法院已正式受理該公司的重整申請。 
 
 
 

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
董事會 

 
 
2012 年 10 月 12 日 
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： 
執行董事：蘇鑒鋼、錢海帆、任天寶 
非執行董事：趙建明 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秦同洲、楊亞達 


